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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188个医疗机构制剂
新增24种中药饮片
增补397种中药配方颗粒
河南医保中医药药品
保障目录“扩容”

本报讯（记者 王红）记者昨
日从河南省医疗保障局获悉，即
日起，新增 188个医疗机构制剂、
24种中药饮片，增补 397种中药
配方颗粒纳入河南省医保报销
范围。

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支持我省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
发展，进一步提高参保人员用药
保障水平，提升基本医疗保险
用药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提高基金使用效益，即日起，河
南将仙茅乳癖消口服液等 188
个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制剂纳
入我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并 确 定 了 全 省 统 一 的 支 付 标
准。支付标准是基金支付医疗
机构制剂费用的基准，包括了
基金和参保人员共同支付的全
部费用。纳入《目录》的医疗机
构制剂按乙类药品管理，执行
各统筹地区待遇政策。

医疗机构制剂原则上限本
医疗机构使用，经省药监部门
批 准 允 许 调 剂 使 用 的 医 疗 机
构制剂，报经省医保局或省人
社厅同意后，其调剂使用的药
品 费 用 可 纳 入 相 应 基金支付
范围。

同时，我省将新增金盏银盘
等 24种中药饮片纳入医保目录，
按甲类药品管理。增补 397种中
药配方颗粒纳入基金支付范围，
按乙类药品管理。基本医疗保险
支付时，全省统一执行 30%的首
自付比例，有关医保支付限定条
件按照医保药品目录中对应的中
药饮片执行。

省医保局明确要求，各统筹
地区要严格执行《目录》，不得
以任何名义调整或另行制订目
录，不得擅自调整药品甲乙分
类、首自付比例、医保支付标准
和备注信息等内容。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支付药品费用时不
区分甲、乙类。各统筹地区医
保和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定点
医药机构和大病保险承办机构
要及时调整信息系统，更新完
善数据库，确保参保人员按规定
享受待遇。

增发低保金、给予医保定额资助、优先提供公共就业服务……

分层分类救助
兜住兜准低收入人群民生底线

健 全 分
层 分 类 社 会
救助体系，加
大 低 收 入 人
口 救 助 帮 扶
力度。9月10
日，市政府办
公室发布《关
于 加 强 低 收
入 人 口 动 态
监 测 做 好 分
层 分 类 社 会
救 助 工 作 的
实施意见》，
从 低 收 入 人
口 范 围 及 认
定、做好低收
入 人 口 动 态
监测工作、做
好 分 层 分 类
社 会 救 助 工
作 等 方 面 明
确具体措施，
切 实 兜 住 兜
准 兜 好 基 本
民生底线，进
一 步 提 升 人
民 群 众 的 幸
福 感 、获 得
感、安全感。

关于低收入人口范围及
认定，实施方案明确，低收入
人口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特困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
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刚性
支出困难家庭（刚性支出较大
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
的家庭）成员，以及其他困难

人员。
按照要求，县级政府统筹

负责低收入人口认定工作，按
照现行政策对低收入人口分
类进行认定。低保对象、特困
人员、低保边缘和刚性支出困
难家庭成员等低收入人口由
乡镇（街道）受县级政府委托

进行认定。防止返贫监测对
象（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
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认定
由农业农村部门按照省、市现
行政策规定执行。其他低收
入人口。开发区管委会、区县
（市）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特
殊困难家庭或人员。

明确低收入人口范围和认定工作

形成“一户（人）一条救助链”

分层分类提供常态化救助帮扶

关于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实施方案明
确，各开发区管委会、区县（市）人民政府要根据低收
入人口动态监测预警信息，按照低收入人口困难程度
和困难类型，分层分类提供常态化救助帮扶。对防止
返贫监测对象，同时按照现行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
扶机制给予针对性帮扶措施，切实防止规模性返贫。

关于做好低收入人口动态
监测工作，实施方案提到，在
做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工
作方面，我市要完善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既
要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
测信息平台完善基本功能，
又要打通各个相关部门平台
的信息渠道，实现多部门之
间的信息共享和互通，各相
关单位要依托市级数据共享

交换平台，及时将救助帮扶
信息反馈给民政部门，形成

“一户（人）一条救助链”，避
免救助遗漏或重复救助。

完善低收入人口数据库，做
好信息采集、上传、共享、更新等
环节的工作。要以乡镇（街道）为
单位，通过个人申请、入户走访、
数据比对等方式，采集辖区内低
收入人口相关数据信息，逐级上
传至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

台，形成低收入人口数据库。要
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切实提高源
头数据采集、核查、录入的准确
性，确保信息完整、真实可靠。

实施方案对加强动态监测
提出要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各个部门信息相结合、主
动报告和走访发现相结
合的动态监测措施，及
时发现家庭变化情况和
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

对符合低
保、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条件
的 低 收 入 人
口，给予相应
的低保、特困
人 员 救 助 供
养 等 基 本 生
活 救 助 。 落 实 分 类 施
保 ，继 续 执 行 对 低 保 对
象 中 的 重 度 残 疾 人 、重
病患者以及 70 周岁以上
老年人、在校大学生、未
成年人等困难群体，每人
每月增发 100 元低保金
的救助政策。城乡低保
资金和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资金原则上实行社会
化发放，按照国库集中支
付制度有关规定，通过惠
民资金“一卡通”直接支
付 到 救 助 对 象 账 户 ，每
月 10 日前发放到位。

扎实做好
基本生活救助

完善专项社会救助

医疗救助（含疾病应
急救助）方面，对特困人
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的费用给予全额
资助，对低保对象等其他
符合资助参保条件的低
收入人口按规定比例给
予定额资助。教育救助
方面，对低保对象、特困
人员、低保边缘家庭、刚
性支出困难家庭以及其
他经济困难家庭中符合
条件的在园幼儿、在校学
生，按规定采取发放助学
金、生活补助、提供勤工
助学岗位、助学贷款以及
减免相关费用等方式，给
予教育救助。住房救助
方面，对符合当地住房保
障条件的城市低保家庭、
城市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城市低保边缘家庭和刚
性支出困难家庭，通过配
租公租房或发放租赁补
贴优先给予住房救助。
就业救助方面，对就业困
难低收入人员实行动态
管理和分类帮扶，优先提
供公共就业服务。对符
合条件的低保对象、低保
边缘家庭成员、刚性支出
困难家庭成员，按规定落
实贷款贴息、税费减免、
培训补贴、社保补贴等政
策。多渠道开发就业岗
位，积极开发公益性岗
位，优先安置零就业低收
入家庭成员，确保零就业
家庭动态“清零”。
记者 董艳竹

加强急难社会救助

对遭遇突发性、
紧迫性、灾难性困难
导致基本生活暂时
出现严重困难的人
员，取消户籍地、居
住地申请限制，在急
难发生地按规定通
过临时救助或生活
无着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政策，及时给予
急难社会救助。


